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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立、利益衝突迴避與財產申報） 
考試時間： 2 小時 座號：          

※注意：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 
不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不予計分。 

 

 
 

全一頁 32470 
32570

一、行政院甲部內法制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乙，於下班後酒後駕車肇事撞死民眾。

甲部部長認為其已不適合擔任現職，欲將之調任為該部職務列等為簡任第十職等至

第十一職等之法制處專門委員。請問此項調任是否合法？（25 分） 

二、公務人員丁於被任用時，持有民營公司股份 15%。丁隨即將持有股份轉讓其配偶

戊。丁與戊亦未辦理民法夫妻分別財產制。請問，丁是否仍違反公務員服務法之

規定？（25 分） 

三、根據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規定，各機關辦理公務人員之考績程序為何？（25 分） 

四、試問，公務人員於停職後，如何根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復職？（25 分） 


